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

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的通知
资政办发〔2024〕4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，中央、自治区、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23〕57号）、《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的通知》（市政办〔2023〕36号）等要求，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资源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2024年3月底前，各乡（镇）、县直各有关单位要根据《资源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，及时更新调整办事指南，同步在相关业务办理系统、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和场所进行更新，做到线上线下同源发布、同步更新、内容一致，确保线上线下办事一个标准、一套材料、一体化办理，持续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。

附件：资源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

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3月12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